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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陕西法院书记员招聘考试提分策略

模块一 文化知识提分必备

文化知识部分考查知识点多，涉及知识面广，要求考生熟悉掌握每个知识点，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迅速准确地找到有效信息进行判断选择。

在步入考场前，带你一起回顾一下时政热点和常考知识点。预祝考试成功！

一、时政热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2019年 10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人民共和国 7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2019年 10月 1 日 11时 32 分，现场合唱团唱响《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群众游行开始。游行分“建国创

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三个篇章，10万群众、70组彩车组成 36个方阵和 3个情境式行进。

2. 十九届四中全会

（1）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4）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

制度；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3.澳门回归 20 周年

12月 20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宣誓就职。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 4点重要经验：第一，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第二，始终准确把握“一国

两制”正确方向；第三，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第四，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

4.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月 5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的主旨演讲，

强调各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本届进博会延续“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

5.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2019年 12月 17日下午，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交接入

列仪式。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001A型航空母舰），舷号为“17”。

6.我国最新的世界遗产

2019年 7月 5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该栖息地位于江苏

省盐城市，是全球数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

2019年 7月 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 55处，位居世界第一。

7.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会徽和吉祥物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会徽吉祥物昨晚 8月 2日在西安揭晓。中心部分为宝塔山、延河水和五孔窑洞，环形部分将玉璧纹饰幻化成田径、球类、

游泳三个运动项目人形，体现全民全运的理念。同时发布的吉祥物设计方案，则以陕西秦岭独有的四个国宝级动物“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猴”

为创意原型。

二、人文历史知识
（一）古代重要史书

作品 作者 体例 记载范围 介绍

春秋 孔子 编年体断代史 春秋鲁国历史
记事语言极为简练。“春秋笔法”也称“微言大义”，是一种历史叙述方式

和技巧。

左传 左丘明 编年体断代史 春秋鲁国历史
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春秋三传之一。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

编年体史书。

国语 左丘明 国别体 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史记 司马迁 纪传体通史 黄帝至汉武帝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战国策 刘向 国别体断代史 战国 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最完整的一部著作。

汉书 班固 纪传体断代史 汉高祖刘邦至王莽 开断代纪传表志体先河。

后汉书 范晔 纪传体断代史 汉光武帝刘秀至汉献帝 出现了为女性作传记的《列女传》。

三国志 陈寿 纪传体国别史 三国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基础之一。

资治通鉴 司马光 编年体通史 东周周威烈王至五代后周世宗 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得名。

（二）唐诗宋词

朝代 作者 简介 作品

唐 王勃 唐初四杰之一
《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起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唐 王维 山水田园诗人 《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 岑参

边塞诗人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唐 王昌龄
《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唐 李白 “诗仙”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唐 杜甫 字子美，号少陵野老

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 白居易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琵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宋 柳永 婉约派
有《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八声甘州》“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宋
李清照 号易安居士，婉约派

我国第一位女词人，《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宋 辛弃疾 豪放派、词中之龙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三）近代史要点

名称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

主张 自强求富 变法图强 三民主义 民主、科学

代表

人物
曾国藩、李鸿章 康有为、梁启超 孙中山 陈独秀、李大钊

领导

阶级
地主阶级洋务派 资产阶级改良派 资产阶级革命派

资产阶级

先进知识分子

学习

内容
西方先进技术 西方君主立宪制 西方民主共和制 西方的先进思想

性质 统治者自救运动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思想解放运动

结果 失败 失败 袁世凯窃取果实 开启新文化

历史

意义

客观促进资本主义产生，为中国

近代化开辟道路

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中国人民觉

醒，推动中国的近代化

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封建帝制，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思想解放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

创造条件

不足 未使得中国富强 未挽救民族危机 革命最终失败 对文化绝对化

三、公文知识
（一）公文办理

1. 收文办理

收文办理主要程序是：

签收。对收到的公文应当逐件清点，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并注明签收时间。

登记。对公文的主要信息和办理情况应当详细记载。

初审。对收到的公文应当进行初审。

承办。阅知性公文应当根据公文内容、要求和工作需要确定范围后分送。

传阅。根据领导批示和工作需要将公文及时送传阅对象阅知或者批示。

催办。及时了解掌握公文的办理进展情况，督促承办部门按期办结。紧急公文或者重要公文应当由专人负责催办。

答复。公文的办理结果应当及时答复来文单位，并根据需要告知相关单位。

2. 发文办理

复核。已经发文机关负责人签批的公文，印发前应当对公文的审批手续、内容、文种、格式等进行复核；需作实质性修改的，应当报原签批人

复审。

登记。对复核后的公文，应当确定发文字号、分送范围和印制份数并详细记载。

印制。公文印制必须确保质量和时效。涉密公文应当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印制。

核发。公文印制完毕，应当对公文的文字、格式和印刷质量进行检查后分发。

（二）党政机关公文的种类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首次统一了公文种类，共 15 种公文：决议、决定、命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

复、议案、函、纪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5%89%AA%E6%A2%85/311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3%B0%E5%A3%B0%E6%85%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A9%E8%90%A8%E8%9B%AE/7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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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文的格式

《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将版心内的公文格式各要素划分为版头、主体、版记三部分。

1.版头部分格式

份号
公文印制份数的顺序号。涉密公文应当标注份号

一般用 6 位 3 号阿拉伯数字，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角第一行。不足 6 位，前面补“0”

密级

保密期限

涉密公文应当根据涉密程度分别标注“绝密”“机密”“秘密”和保密期限

一般用 3 号黑体字，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角第二行；保密期限中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密级和保密期限间插入一个“★”

紧急程度
根据紧急程度，紧急公文应当分别标注“特急”“加急”，电报应当分别标注“特提”“特急”“加急”“平急”。

000001
机密★1 年

特急

如需同时标注份号、密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按照份号、密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的顺序自上而下分行排列。 “机密”“特急”“1
年”等词中间不插空格，★与上行的“1”对齐

发文字号

发文机关代字+年份+发文顺序号，如中办发〔2012〕14 号。不写“年”字，不写“第”字。

联合行文时，使用主办机关的发文字号。

编排在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二行位置，居中排布。年份、发文顺序号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年份应标全称，用六角括号“〔〕”括入；发

文顺序号不加“第”字，不编虚位（即 1不编为 01），在阿拉伯数字后加“号”字。

签发人 上行文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表示公文生效并对公文内容郑重负责的一个标志

2.主体部分格式

标题

一般由发文机关+事由+文种三部分组成，如“国务院关于颁发《会计人员职权条例》的通知”

标题中，除批转的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分一行或多行居中排布，回行时，要词意完整，排列对称，长短适宜，排列应当使用梯形或菱形。人名、地名不能分割成两行表示。

主送机关

公文的主要受理机关，应当使用机关全称、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机关统称

编排于标题下空一行位置，居左顶格，回行时仍顶格，最后一个机关名称后标全角冒号

一般是同级单位。标点符号：同级同类用顿号，同级不同类用逗号。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

发文机关

署名

俗称落款。署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

成文日期

署会议通过或者发文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联合行文时，署最后签发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

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年份应标全称，月、日不编虚位（即 1不编为 01）
印章 公文中有发文机关署名的，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章，并与署名机关相符。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和电报可以不加盖印章

3.版记部分格式

主送机关

除主送机关外需要执行或者知晓公文内容的其他机关，应当使用机关全称、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机关统称

如有抄送机关，一般用 4号仿宋体字，在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之上一行、左右各空一字编排。“抄送”二字后加全角冒号和抄送机关名

称，回行时与冒号后的首字对齐，最后一个抄送机关名称后标句号

四、陕西省情
（一）陕西行政区划

陕西省，简称陕或秦，位于西北地区，省会西安。辖 10个设区市，分别为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黄河中游，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蒙，居于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

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中国经纬度基准点大地原点和北京时间国家授时中心位于该省。

（二）陕西地理

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北部是黄土高原区；中部是关中平原区；南部是秦巴山区。作为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秦岭山脉横贯全省

东西，陕南属北亚热带气候，关中及陕北大部属暖温带气候，陕北北部长城沿线属中温带气候。

（三）陕西文化名人

古代：杜甫、白居易、杜牧、鱼玄机、杨炯、司马迁、班固、颜真卿、阎立本、柳公权、孙思邈等

现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赵季平、许巍、王二妮、张艺谋、王全安等

（四）陕西地方特产

陕西著名的特产有西凤酒、佳县红枣、陕西苹果、陕西太白酒、眉县猕猴桃、临潼石榴、洋县黑米、米脂小米、临潼火井柿、富平柿子饼等。

（五）陕西著名景点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个）：西安、延安、韩城、榆林、咸阳、汉中。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1个）：黄陵、凤翔、乾县、三原、蒲城、华阴、城固、勉县、府谷、神木、佳县。

西安 秦始皇陵、未央宫、大明宫、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华清池、西安城墙、西安钟楼 宝鸡 法门寺、太白山、周公庙

咸阳 茂陵、乾陵、彬县大佛寺石窟 铜川市 药王山、玉华宫、照金香山

渭南 华山、少华山、洽川 延安 黄帝陵、壶口瀑布、宝塔山

榆林 镇北台、红碱淖、白云山 汉中 张骞墓、张良庙、华阳景区

安康 南宫山、瀛湖、凤堰古梯田 商洛 金丝大峡谷、牛背梁、天竺山

模块二 法律知识提分必备

（一）宪法

1. 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比普通法律严格。

修改宪法——全国人大；

宪法修正案提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或 1/5 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

宪法修正案表决——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

2. 全国人大、国务院、省级政府在行政建置与区划的权限

3. 公民的基本权利

①平等权

②政治权利和自由。政治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③监督权，包括批评、建议权，控告、检举、申诉权。

④取得赔偿权

⑤宗教信仰自由

⑥人身自由，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公民的住宅权不受侵犯。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⑦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

财产权。

劳动权。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

休息权。

受教育权。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

获得物质帮助权。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文化权利和自由。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性质 全国人大是全国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

职权

修改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监督宪法的实施。

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

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选举国家监察委会员主任。

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文种 适用情况 举例

公报 公布重要决定或重大事项的报道性公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通报
1.表彰先进、批评错误

2.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柳州市壶东大桥特大交通事故的通报》

通知

1.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

者执行的事项

2.批转、转发公文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义务教育经费管理的紧急通知》

通告
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水电、

金融、税务、海关、公安）
《XX 电力工业局关于使用定期借记业务结算方式的通告》

请示 请求指示、批准 《公安部关于将 12 月 2 日设立为“全国交通安全日”的请示》

批复 答复下级机关的请示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全国交通安全日”的批复》

函
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询问、答复、请求批准、

答复审批事项
《卫生部关于商请做好蜂胶产品监督管理工作的函》

决定机关 权限

全国人大 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设置

国务院
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

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省级人民政府
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审批县、市、市辖区的部分行政区域界限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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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工作程序

（1）提出议案。（2）审议议案。（3）表决议案。宪法修正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2/3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4）公布法律、决议。法律议案通过后即成为法律，由国家主席以主席令的形式加以公布；

选举结果及重要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以公告公布或由国家主席以主席令形式公布。

5.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6. 监察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

负责。

7.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

届。

（二）民法

1. 民事行为能力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

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2. 法人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法人应该具备下列条件：(1)
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

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

3. 遗嘱

遗嘱的形式包括：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公证。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与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胎儿娩出时

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4. 知识产权

著作权：又称为版权，是指著作权人依法对其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所享有的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的权利。著作权的期限：作者的

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 50年。

专利权：是指专利权人对取得专利的发明创造依法享有的专有权。专利权的期限：发明专利为 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期限为 10年，均自

申请之日起算。

商标权：是指商标所有人对自己的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 10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有效期满，应申请续展，每次

续展的有效期为 10年。

（三）刑法

1. 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实施危害行为时不满 14周岁的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

爆炸、投毒罪(投毒罪已经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

第三，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 16周岁的人，对所有的犯罪都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 14周岁不满 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

2.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

（1）主刑

主刑是指只能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它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五种具体的刑罚方法。

管制是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的自由的刑罚方法。管制的期限为 3 个月以上 2年以下。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

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的刑罚方法。拘役与拘留是不同的。拘役是刑罚方法。治安拘留属于治安行政处罚，

对违反治安管理但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人适用。刑事拘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拘役的期限为 1 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被判处拘役的

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情发给报酬。

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为 6个月以上 15年以下。只犯一个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时，其最长刑期只能是 15年。在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可以超过 15年，但最长不能超过 25年。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无期徒刑从其性质上讲是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关押没有期限。

但在实际执行中，如果犯罪分子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可以争取通过减刑减为有期徒刑，或者获得假释，从而不

至于终身关押。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是最严厉的刑罚手段。分为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种。

死刑不适用的对象

① 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人；

② 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③ 审判时已满 75周岁的人。（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2）附加刑又称从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类型。其特点是既可独立适用，又可附加适用。我国的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

产以及只能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

3.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1)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所实施的没有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并且未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当合法权利遭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公民有权对不法侵害人进

行必要的反击。正当防卫不仅不构成犯罪，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其中特别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种情况称为特别防卫权。

(2)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

行为。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行政法

1. 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公共行政权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

2. 行政许可的种类

行政许可的种类包括：特许;一般许可;认可;核准;登记。

3. 行政处罚的种类

（1）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类型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的法定分类有：①警告;②罚款;③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④责令停产停业;⑤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

扣或者吊销执照;⑥行政拘留;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2）行政处罚的学理分类

根据行政处罚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声誉罚、财产罚、行为罚、人身罚。警告属于声誉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属于财产罚;责令

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属于行为能力罚;行政拘留属于人身罚。

4. 行政复议机关

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作为被申请人时的行政复议机关，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如果申请人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国务院

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对上述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作出最终裁决，当事人不得对国务院的最终裁决提起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被告的确认

经复议而起诉的案件，被告的确认分四种情况：

①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②复议机关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就是被告。这里所说的改变，包括法律依据、事实根据和处理决定方面的任何实质性变更。

③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④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五）诉讼法

1. 管辖

刑事诉讼：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民事诉讼：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居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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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 举证责任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3. 上诉和抗诉期限

刑事诉讼法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

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4. 审理程序

合议制度是指由三名以上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制度。我国以合议制为原则，独任制为例外。

下列案件法定不公开审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下列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

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两审终审制度是指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后即告终结的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

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简易程序中，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六）法官法

1. 职责

（1）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以及国家赔偿等案件；

（2）依法办理引渡、司法协助等案件；

（3）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法官在职权范围内对所办理的案件负责。

2. 义务

（1）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2）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

（3）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4）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5）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对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6）依法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7）通过依法办理案件以案释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8）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3. 权利

（1）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

（2）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调离、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3）履行法官职责应当享有的职业保障和福利待遇；

（4）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5）提出申诉或者控告；

（6）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4. 法官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3）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具备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

学位；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其他相应学位，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6）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其中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学位，或者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的年限可以分别放宽至四年、三年；

（7）初任法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适用前款第五项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

毕业。

5.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法官

（1）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或者被仲裁委员会除名的；

（4）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6. 法官的回避

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下列职务。

（1）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2）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审判员；

（3）同一审判庭的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4）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法官的配偶、父母、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官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1）担任该法官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设立人的；

（2）在该法官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

7. 法官的管理

（1）法官实行员额制管理

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口数量和人民法院审级等因素确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优先

考虑基层人民法院和案件数量多的人民法院办案需要。

（2）法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法官等级分为十二级，依次为首席大法官、一级大法官、二级大法官、一级高级法官、二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一级法

官、二级法官、三级法官、四级法官、五级法官。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七）书记员法

1. 书记员的职责

（1）办理庭前准备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

（2）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

（3）担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4）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

（5）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2. 书记员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身体健康，年满 18周岁；

（4）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具备从事书记员工作的专业技能；

（5）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适用本条第五项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同意，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书记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中、中专。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书记员：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3. 书记员的管理

本办法下发后人民法院新招收的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合同制管理。

除法律、法规和聘任合同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书记员的权利义务及教育培训、考核奖惩、辞职辞退、申诉控告、职务升降等，参照执行国家

公务员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聘任制书记员的工资、保险和福利制度由国家另行规定。

人民法院新招收书记员应当按照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通过考试、考核，择优聘任。

4. 书记员的聘任合同

人民法院聘任书记员应当签订聘任合同。聘任合同的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期满可以续聘。

新聘任书记员试用期限为一年。聘任合同文本，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聘任制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聘任合同

（1）严重违反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或者人民法院规章制度的；

（2）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公正司法造成重大损害的；

（3）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4）在试用期内不能胜任工作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解除聘任关系的情形。

聘任制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聘任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

（1）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书记员工作的；

（2）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通过培训后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3）国家机构变动、调整，需要裁减人员的；

（4）未经单位批准参加各类脱产学习、培训，经单位要求仍不能正常工作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情形。

聘任制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本办法第十一条解除聘任合同。

（1）女性书记员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2）因公负伤，治疗终结后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聘任制书记员对人民法院解除聘任关系有异议的，可以向当地人事主管部门提起仲裁。

聘任制书记员可以辞去被聘职务或提出解除聘任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所在人民法院。

5. 书记员的职级

人民法院书记员可以按规定正常晋升职级。各级人民法院书记员的最高职级配备为：最高人民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正处级。高级人民

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副处级。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正科级。基层人民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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